


就业知识储备
1. 就业时间轴

2. 就业基本概念

应届毕业生身份
根据学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学校教务部门对毕业
生进行毕业资格审核并获得批准的即为当年的应届毕业
生。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通过了学业资格审核，即使毕
业时未能获得相应学历、学位，仍属于当年的应届毕业
生。

生源地
与高考所在地不同，生源地指常住户口所在地。本科毕
业生的生源地，是指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如学生入学后
户籍所在地发生变更，在毕业生阶段核实生源信息时，
需向院系和就业中心出具相关证明。本科毕业后直接攻
读研究生的毕业生，其生源地为本科入学前户籍所在
地；研究生入学前有工作经历并已经在工作地落户的毕
业生，原则上以其工作单位户籍所在地为生源地，如毕
业时能明确不回原工作所在地工作的，则生源地确认为
本科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

就业形式
包括签就业协议、签劳动合同、单位用人证明、出国、
升学、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其中，签劳动合同、单位
用人证明、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统称为“灵活就业”。

就业推荐表



就业推荐表
就业推荐表是经过学校相关部门审核盖章的用于毕
业生就业的推荐材料，包含毕业生本人的基本信
息，主要用于京外生源统招毕业生进京落户审批和
各地人事主管部门接收毕业生落户审批，具有一定
的权威性。就业推荐表每人只有一份，待填写完整
后可保留复印件，求职时先使用复印件。

就业协议书
就业协议书俗称“三方协议”，该协议书一式三
份，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各持一份。通常
用于解决落户，签约时原则上由用人单位和院系先
盖章，学校就业中心最后审核盖章。

报到证
报到证，也称“派遣证”，全称是《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由教育部印制，北京市教委
签发，分上下两联，上联交毕业生本人转寄户口及
报到使用，下联由学校装入毕业生人事档案。报到
证是毕业生转移人事档案关系和户口关系的凭证。

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有统招、定向、委培、自费等。学生培养
方式是在招生时确定的，所有数据均在生源省区招
办和北京市教委备案，无法更改。毕业生应根据国
家政策规定，严格按照原培养方式就业。



不同去向的就业流程
1. 各类毕业去向的户档派遣情况

毕业去向 户档派遣情况

就业

签就业协议
派遣至单位

暂缓派遣

签劳动合同
派遣回原籍

暂缓派遣

单位用人证明 派遣回原籍

出国(境)工作 派遣回原籍

自主创业 派遣回原籍

自由职业 派遣回原籍

升学
国内升学 直接调档，不进行派遣

出国留学 派遣回原籍

待就业、拟出国或拟升学 派遣回原籍

2. 签就业协议手续办理流程

通过校内门户登录学生就业管理系统，在线申领《就业协议书》，院系审
核通过后即可前往院系学工办领取

毕业生在《就业协议书》上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并签字确认

用人单位填写单位相关信息并签字盖章，如本单位无人事权，还需单位的
上级单位（具有人事接收权）签字盖章

就业协议书填写完成后，毕业生登录就业管理系统填报毕业去向，提交后
至院系盖章，院系审核通过后送至就业中心盖章

签章齐全后由学校、用人单位、毕业生各留存一份



未签订三方协议，
以灵活就业形式就业

向院系提交证明材料

劳动合同复印件

单位用人证明

申请户档转回生源地 申请户档暂存学校（适用于落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校内门户填写毕业去向，
直接选择户档转回生源地

校内门户填写毕业去向，
选择暂缓派遣

3. 灵活就业手续办理流程

4. 国内升学

5. 出国留学

       国内升学的毕业生在确定录取院校之后，直接在系统中填报毕业去
向信息；毕业时无需进行户档派遣，由院系统一负责转寄户档。

     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不接收毕业生户口；同时由
于毕业生户档不得分离的政策，出国留学的毕业生户口、档案需全部
转回原籍。



系统填报说明

1. 总体流程图

2. 具体步骤

步骤 内容

1 通过校内门户登录就业管理系统，补充个人信息

2 填报个人的就业意向

3
在网上申领就业推荐表，去院系领取，领取时由学院老师
审核并录入编号（求职时会使用就业推荐表，在确定单位之
前，最好交给意向单位推荐表复印件）

4 确定去向后，根据是否签订三方协议继续办理就业手续

5
如果去向为签劳动合同、单位用人证明、自主创业、自由职
业、出国、升学只需要在系统中完成毕业去向填报即可

6
如果去向为签订三方协议，需要先在就业系统中申领三方协
议，之后去学院领取，由学院审核并录入三方编号

7
学生在与公司完成三方签订之后，先在就业系统中提交毕业
去向，之后去学院盖章，最后到就业中心盖章

8
提报毕业去向之后，由就业中心统一派遣，就业中心获取派
遣证之后，统一交学院，由学院向毕业生发放

完善个人信息

填报就业意向

登录系统
办理就业手续

网上申请领取
就业推荐表

院系审核
登记推荐表号
发放推荐表

是否签订
就业协议

网上申请领取
三方协议

院系审核
登记三方协议号
发放三方协议

毕业生与用人
单位签署三方
协议

在管理系统中
填写毕业去向

到就业中心办理
相应手续（三方
盖章等）

完成派遣

是

否



毕业生改派规定

    毕业生因自身原因提出更改就业去向，首先应向院系就业负责老师

汇报，符合就业流向并征得院系老师同意的，再向已签约用人单位提

出申请并友好协商，征得对方书面同意并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毕业生未经批准私自向用人单位提出解约的，原则上只能回生源地

就业；若因用人单位原因提出更改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应向院系就业

负责老师汇报，院系就业负责老师需要向用人单位了解情况。

      定向生办理改派请参考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定向生履约管理的通

知》（京教学〔2017〕4号）执行。

主要改派形式及所需材料

改派形式 所需材料

原单位→新单位

1. 原报到证上下两联
2. 原单位解约函或离职证明
3. 新单位接收函或三方协议（落户北
京需附人事部门的接收函）

原籍→新单位
1. 原报到证上下两联
2. 新单位接收函或三方协议（落户北
京需附人事部门的正式接收函）

原单位→原籍

1. 原报到证上下两联
2. 原单位开具并盖章的解约函（或离
职证明，亦或无法解决户口证明）
3. 填写《户档转回生源地申请表》

1. 改派主要针对已毕业学生
2. 如果之前曾签约过工作单位，且需领取新三方，改派前要先在院系办完解约流程
3. 已迁出户口且未落户的（户口迁移证在自己手中），还需提交户口迁移证复印件

注：



联系我们

毕业生管理调研室
签约派遣、就业手续、咨询答疑  010 - 62751275  62756357

地方选调、中央选调、人才引进  010 - 62759306

市场信息办公室
信息发布、招聘宣讲、实习见习、网络建设、平台搭建、

创新创业、创业指导、创业支持、校企合作

010 - 62767652  62760802

职业发展教研室
职业测评、就业指导、留学咨询、课程研发、理论研究  

010 - 62766165   62764422

国际组织人才办公室
国际与志愿服务、实习、就业     010 - 62754231

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新太阳学生中心2层
传真：010-62755642（自动接收）
网址：scc.pku.edu.cn
邮箱：scc@pku.edu.cn


